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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上午, 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 其受理的第一

个案件则是“抖音”诉“伙拍”。在该案中, “抖音短视频”运营商

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微播视界”)主张: “抖音短视频”

平台上发布的“5•12, 我想对你说”短视频(“涉案短视频”)是其

签订独家协议的创作者创作的短视频, 其获得了独家排他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而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

度”)和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百度网讯”)共同向用户提供

“伙拍小视频”的下载、安装、运营和相关功能的更新、维护, 并

对“伙拍小视频”进行宣传。涉案短视频在抖音平台发布后, 百

度和百度网讯未经原告许可, 擅自将涉案短视频在其拥有并

运营的“伙拍小视频”上传播并提供下载服务。据此, 微播视界

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及百度网讯停止侵权行为, 并赔偿经济损

失 100 万元及合理支出 5 万元。 

 

由于案件的详情并未公布, 本文仅基于公开报道的信息, 就

本案涉及的短视频著作权构成、平台责任和“区块链”取证进

行简要分析。 

“抖音”诉“伙拍”——短视频平台之争背后的知识产权 

作者: 杨迅 | 吴晓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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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案短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本案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涉案短视频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之规定,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

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因此, 认定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 其核心

在于“独创性”的判断。我国《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并未规定何者构成独创性及其

判断标准, 为实践中作品的认定增设了诸多困难。就短视频而言, 因其内容简短、类型多样以及

创作水准的参差不齐, 是否构成著作权法中狭义的作品, 需要个案分析。 

 

一般而言, “独创性”包含“独立完成”和“创造”两个标准。以下笔者将结合司法实践, 对涉案短视

频是否符合该两项标准, 进而构成作品展开分析。 

 

1. 独立创作完成 

 

独创性中的“独”是指“独立创作, 源于本人”。换言之, 作品必须由劳动者独立创作完成, 而

非剽窃、抄袭所得。因此, “独”的判断核心在于相关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是否源于作者本

人。根据《著作权法》第一条之规定,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是

保护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如果某一成果仅构成对现有材料的复制, 则难言其行为对社会

文化的繁荣做出了新的贡献, 也就无法因此受到垄断权的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 “独立创作”并不排斥完全相同的作品同时获得著作权保护。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 “由不同作

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 作品的表达系独立完成并且有创作性的, 应当认定作者各自享

有独立著作权。”具言之, 若两人同时分别进行创作, 且双方对于彼此的创作一无所知, 即

使最终两人的成果完全相同, 两人也可能分别作为作者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在本案中, 涉案短视频是否由创作者“黑脸 V”独立完成并非争议焦点, 而本案的核心在于

认定是否符合“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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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造性要求 

 

 “独创性”中的“创”是指源于本人的表达是智力创作成果, 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创造性。

“创”的合理性同样在于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激励创造、促进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但是, 著作权法所要求的创造性并不如专利法严格, 并不要求有“显著特点”或“进步”, 而

只要求有最低限度的创造。如何认定“最低限度”的创造, 在司法实践中由低到高有以下几

种观点:  

 

其一, 作品在客观表现形式上至少应与公有领域的相关作品存在些许程度的差异。如果一

个智力成果在表现上是唯一的, 那么其表现形式将无法呈现出相应的差异性, 在理论上无

法产生归结于作者的结果, 在现实上也无法与已有的智力劳动成果进行区分, 不符合著作

权法关于独创性的要求。例如, 在孙新争与王书祥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 最高法院

表示, 孙新争主张保护的曲线图本身不符合作品构成的要件, 因而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 

 

其二, 作品系智力创造的成果, 而非形成于有限的选择。如果作品的表达比较简单, 变量较

少, 或者创作时受到限制较多, 可选择空间较小, 不同作者在分别独立创作的情况下出现

相同或基本相同表达的可能性较大, 则其将因独创性较低而无法受到保护。比如在北京天

盈九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等与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 北京

知产法院认为, 中超直播团队对直播素材不享有选择权; 为使观众可以更好地欣赏比赛, 

素材拍摄上的个性化选择空间也受到了极大地限制; 此外, 不同直播导演对于镜头的选择

及编排并不存在过大的差异, 因为他们都会基于其对规则、流程以及比赛规律的了解, 在

选择和编排画面时尽可能更符合比赛的进程。总之, 整个赛事直播连续画面受到大量客观

因素限制, 个性化选择空间有限, 无法满足我国著作权法对电影作品独创性的高要求。 

 

其三, 作品应是作者个性的体现, 即作品应当反映作者的一定思想、意图和理念。比如在

马明博、肖瑶与光明出版社、凤凰联动、中央电视台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 涉案书名“舌尖

上的中国”系两个通用名词的简单组合, 且该书名仅有六个字, 缺乏相应的长度和必要的深

度, 无法充分地表达和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或研究成果, 无法体现作者对此所付出的智力

创作性, 故该书名本身不包含任何思想内容, 不是作者思想的独特表现, “舌尖上的中国”六

个字的组合不是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 

 

就短视频而言, 如果是客观录制的自己或者他人生活的日常情景, 并随意选取背景音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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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成, 由于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 可能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作品。如果是对一项表演的记

录, 则该表演可能构成作品, 而短视频可能作为录像制品受到邻接权保护。广州知产法院

在广州市荔湾区石头记歌会俱乐部、叶佳修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中便表达了相同的观

点, 该案中, 涉案音乐电视没有导演和制片者的个性化创作, 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 主要

是对歌星演唱以及群众演员配合表演的简单再现, 歌词歌曲在其中起主导作用, 不属于以

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但是, 如果短视频通过内容编排、剪辑、拍摄角度、距离的选择以及明暗构图的把握体现

摄像师的思想, 则可能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 是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应当

受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本案中, 涉案短视频的内容选择和表现形式, 都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作者的主观选择, 因而有可能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二、 短视频平台的责任 
 

本案第二个核心问题是: 百度作为短视频平台, 其是否应当对平台上的一切侵权行为承担责任?  

 

谈到平台责任, 首先要说的就是“避风港”原则, 即平台运营者在获知他人利用其平台开展侵权

活动时, 如果采取合理措施制止侵权扩大的, 可以免责。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之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

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 对损害的扩

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五条和第三十五条也有类

似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 应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 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在接到通知书后, 根据规定

断开与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链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不承担赔偿责任。如前所述, 如

果短视频平台在收到侵权行为存在的通知后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 则不需承担连带责任。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有一个前提: 平台在内容的选择上是中立的, 而且不

能从内容上的传播上获取直接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指出, 平台如果积极主动对涉案侵权作品进行编辑、推介等, 

则不能享有“避风港”。比如在北京中青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与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

案中, 北京一中院与高院综合考虑到涉案图书的知名度、搜索结果的有限性、侵权 App 的数量

及下载次数、百度公司所应当具有的管理能力, 基于诚信善意之人的注意义务标准, 认定百度公

司具有“应知”的过错, 其行为构成帮助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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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 涉案短视频热度、点击量, 以及百度及百度网讯是否积极地通过推荐、“加精”、置顶

等措施推广涉案短视频是百度及百度网讯能否享有“避风港”的关键。 

 

三、 电子数据 
 

作为北京互联网法院设立以来受理的首起案件, 本案还采用了区块链技术取证。这是一种新型

的举证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一种, 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电子数据

的证据效力。《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对“电子

数据”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界定,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

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相比于传统证

据, 电子数据虽然具有存储便利、传输便捷、与互联网具有高度适应性等优点, 但由于其更易伪

造, 内容更易受到篡改和破坏, 因此对于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一直是法院审理时的一大重难

点。过去, 法院通常适用《电子签名法》第八条, 从生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 

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性以及用以鉴别发件人方法的可靠性等方面进行认定。比如在北京

致远互联软件有限公司与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 

北京知产法院从前述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认定了被告华盖创意提交的通过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

的微博页面这一电子数据类证据的真实性并最终予以采纳。 

 

今年, 为配合互联网法院建立, 规范互联网法院诉讼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互联网法

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其中第十一条再次强调了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定规则, 具体可以

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电子数据真实性的认证内容涵盖了生成、收集、存储及传输阶段, 

包括计算机系统等硬件、软件环境的安全可靠性, 生成主体、时间和存储、保管介质的明确性, 表

现内容的清晰性、客观性和准确性, 保管方式和手段的妥当性, 提取和固定的主体、工具和方式

的可靠性和提取过程的可再现性, 内容的可修改性, 以及电子数据的可验证性。另一方面, 电子

数据真实性的认定方式包括电子签名、可信时间戳、哈希值校验、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

防篡改的技术手段或者通过电子取证存证平台认证, 总而言之, 只要能够证明电子数据真实性

的, 互联网法院都应当确认。这一司法解释为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提供了更多细节的参考标准, 

具有更强的适用性, 同时也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了区块链这一前沿技术的效力, 

对我国电子数据类证据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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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即为采取区块链取证技术的实例, 据取证的第三方平台“中经天平”所称, 本案中的区块链

取证具体分为取和存两个阶段: 首先是事前取证阶段, 通过网页取证、检测网络环境, 包括查看

对方的 IP 地址、注册备案号, 以及登录对方的主页等一系列综合手段来证明证据的真实性。其

次是存证阶段, 即提取一个哈希值作为证据的唯一 ID, 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分布式存储, 中经

天平称其在此阶段综合运用了可信时间、区块链以保证证据不被篡改。不难推测, 该电子数据

的真实性将成为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本案时的一个争议焦点, 与杭州互联网法院在杭州华泰一

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中的做法类似, 

北京互联网法院可能从中经天平平台是否具备资质, 其采用的技术手段是否符合标准, 以及采

集的内容是否完整可靠等方面进行分析, 结合对方当事人是否提出相反证据以决定是否采纳这

一证据。 

 

总结 
 

北京互联网法院受理的第一个案件虽然尚未审结, 但是仍然给我们以下启示:  

 

第一,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林林总总的基于互联网的纠纷将会不断涌现。该些纠纷反映了互联

网经济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互动和竞争。通过法院解决这些纠纷则有助于建立良性有序的互联网经济

竞争环境。 

 

第二, 互联网上丰富的内容也带来“作品”的复杂样式、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 其在多大程度上, 受何种知

识产权保护, 可能未必局限于传统法律的字面表述, 而要从其法意理解。 

 

第三, 互联网的互动性和高速传播, 要求更加有效和及时的纠纷解决机制, 以及相应的举证和庭审制度, 

杭州互联网法院以及本案采用的区块链取证, 则是在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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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俞卫锋 

电话: +86 10 8519 2266 

david.yu@llinkslaw.com 

刘贇春 

电话: +86 10 8519 2266 

bernie.liu@llinkslaw.com 

杨玉华 

电话: +86 10 8519 1606 

yuhua.yang@llinkslaw.com 

 

香港(与张慧雯律师事务所有限法律责任合伙联营)  

俞卫锋 

电话: +86 21 3135 8686  

david.yu@llinkslaw.com 

吕  红 

电话: +86 21 3135 8776 

sandra.lu@llinkslaw.com 

伦  敦  

杨玉华 

电话: +44 (0)20 3283 4337 

yuhua.yang@llinks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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